
原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原扬州

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及周边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公示稿）

委托单位：江苏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江苏宝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七月





2

1 前言

原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原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及周边地块

（以下简称“该地块”）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银焰路北侧，总占地面积约为

57648.86m2。该地块原土地使用权人为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扬州长江装

饰有限公司、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万寿村，现企业土地已征收完毕。调

查地块已平整为空地。

原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原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及周边地块原

为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万寿村村庄。其中，

原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于 1999年建成，占地面积为 25340m2，2002年扬

州长江钢业有限公司出资建设扬州长江装饰传媒有限公司（未生产），2003年

底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搬至广陵产业园银焰路北侧，2014年更名为将长

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钢结构件生产；2021 年 6 月，扬州长江钢业工

程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由扬州

爱青汽车配件厂投资建立（2002年成立），占地面积为 14331.3m2，主要从事生

产汽车装饰件、五金工具、纸箱生产和部分自有厂房租赁，2021年 6月，扬州

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处于半停产状态。其他区域一直为村庄和

空地，未发生明显变化。2022年地块内企业停产，南侧村庄拆除。2023年 4月，

经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厂房构筑物全部拆除为空地。

根据扬州市 E5-1单元（广陵经济开发区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次调查

地块拟由工业用地、农用地规划为居住用地，地块存在用地用途变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建设用地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要求，2021

年 6月，江苏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江苏宝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宝海”）进行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按照《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规定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程序，

同时依据现阶段与业主沟通确定的情况，本次调查属原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

司、原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及周边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以明确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

江苏宝海接收委托后，立即成立了调查工作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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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及其周边区域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并对该地块原企业负

责人进行了访谈。根据前期所掌握的资料信息，分析判断该地块可能受到污染的

类别和区域，并参照国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技术导则，对该地块的土壤和地

下水进行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分析。

2 概述

2.1调查范围

根据江苏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范围为原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原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及周边地块

范围，地块位于扬州市广陵经济开发区银焰路和南刘路交界处，地块中心坐标为：

东经 119.497744°、北纬 32.380184°。该地块东侧为南刘路，南侧为银焰路，西

侧为空地、宁海线，北侧为村庄。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范围见图 2-1，地

块拐点坐标见表 2-1。

图 2-1调查地块范围

表 2-1调查地块拐点坐标

拐点序号
坐标

X Y
界址点 1 3584295.1855 452753.4019
界址点 2 3584293.3727 452761.7713
界址点 3 3584279.1864 452770.3045
界址点 4 3584282.2529 452804.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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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点 5 3584267.0671 452850.2804
界址点 6 3584006.2613 452873.2308
界址点 7 3583996.9911 452864.6665
界址点 8 3584088.8270 452585.9350

3 地块概况

3.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我单位接受项目委托后，调查工作组对地块资料进行收集，于 2021年 4月

进行了第一次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内企业为半停产状态，部分厂房处于闲置状态，

企业构筑物未拆除。2023年 4月进行了第二次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厂房构筑物

已拆除为空地。

图 3-1 地块航拍图（2023年）

3.3.2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合地块的 Google历史影像图

片（见图 3-8），得知项目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如下：

原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原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及周边地块原

为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万寿村、林地。其

中，原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于 1999年建成，2003年搬至地块上建厂生产，

2014年更名为将长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占地面积为 25340m2，主要从事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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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生产；2021年 6月，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扬州伟华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占地面积为 14331.3m2，主要从事汽车装饰件、

五金件、纸制品生产，大部分厂房建成后租赁，用于厨具仓库、食品饮料仓库等，

2021年 6月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地块内构筑物未拆除。

2023年地块内构筑物拆除完毕，为空地。

3.4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扬州市广陵区银焰路和南刘路交界处，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工业企业为扬州灯泡厂（又名扬州虹扬光电（灯泡厂）有限公司）、扬州博扬汽

配有限公司、江苏通用电梯有限公司及其周边企业。

其中，扬州灯泡厂和江苏通用电梯有限公司及其周边企业地块分别于 2020

年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扬州虹扬光电（灯泡厂）有限公司在 2011年之前为

村庄和农田；2011年扬州灯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厂房；2012年扬州灯泡有限公

司“年产 18亿只冷阴极放电管（氖灯）项目”投入生产，并于 2016年 1月通过

竣工环保验收；经初步调查结果分析，地块土壤、底质及地下水样品中重金属、

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特征因子检测含量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和《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等相应标准限值，调查地块符合第一类用地要求。

根据《原江苏通用电梯有限公司及周边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原有

十家企业从事生产活动，分别为江苏通用电梯有限公司、扬州市广陵区强生运动

器材厂（扬州奥林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扬州茂林五金厂、扬州大力电力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扬州瑞凡橡塑有限公司、扬州市华建建设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扬州

瑞驰制衣有限公司、扬州通辉标致有限公司、扬州安达康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以及扬州南方橡胶化工有限公司。经初步调查结果分析，地块土壤、地下水样

品中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特征因子检测含量均低于《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和《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等相应标准限值，调查地块符合第一类用地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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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收集，参照部分企业环评资料、重点行业企

业初步采样调查方案、同时类比同行业企业的生产工艺和原辅料情况，对调查地

块周边企业污染源进行分析。结合周边企业类型、经营范围、生产情况，周边企

主要为机加工、设备制造企业，本次调查对调查地块相邻企业及周边地块距离较

近、大型企业进行简单分析。类比同行业企业的生产工艺和原辅料情况及部分企

业的排污许可信息，对调查地块周边主要企业生产及产污情况进行分析，周边企

业对本次调查地块的潜在特征污染物质主要为汞、镍、铬、锌、铜、苯、甲苯、

二甲苯、苯乙烯、氟化物、氰化物、石油烃、硫化物（地下水）、硫酸盐（地下

水）、氯化物（地下水）等，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较小。

4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污染识别

4.1 资料收集与分析

调查项目启动后，我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相关资料进行

了收集和分析，具体资料收集的清单详见表 4-1。

表 4-1 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域的开发及活

动状况的影像图片
√

Google earth 卫星影像地图、

91卫图助手

1.2 土地管理机构的土地登记资料 √
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1.3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
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1.4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

平面布置情况、地形情况
√ 企业相关人员访谈

1.5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施

等的变化情况
√ 企业相关人员访谈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 —
2.2 地块内危险废弃物堆放记录 × —

2.3
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的位

置关系
√ 环保主管部门

3 地块相关记录

3.1
产品和原辅材料清单、平面布置图、工艺

流程图
√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企业相

关人员访谈

3.2
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清单、泄

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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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监测数据 × —
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 √ 环保主管部门

3.5 地勘报告 √ 引用周边地块地勘资料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4.1 环境质量公告 √ 环保主管部门

4.2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 环保主管部门

4.3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 环保主管部门

5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

地质、气象资料，当地地方性基本统计信

息

√ 网络查询

5.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

布，敏感目标分布
√ 网络查询、现场踏勘

5.3
土地利用的历史、现状和规划，相关国家

和地方的政策、法规标准
√

网络查询、扬州广陵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4.2现场踏勘情况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扬州广陵区银焰路和交界处，东至南刘路，南至银焰路，

西至空地、宁海线，北至村庄。根据 2021年 4月现场踏勘情况，调查地块内企

业为半停产状态，大部分厂房处于闲置状态，企业构筑物未拆除。2023年 4月，

地块已拆除为空地。现场踏勘时调查地块内主要情况如下图所示。

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大门 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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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危废库 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机加工车间

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五金件加工 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厨具仓库

2023年现场踏勘照片

图 4-1 现场踏勘照片

4.4 地块历史情况回顾

表 4-2 地块历史情况回顾一览表

时间 企业名称 地块用途

1999年以前

扬州长江钢业工程

有限公司

农田

1999年 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成立

2003年
2003年底，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搬至

地块内（银焰路北侧）建厂生产

2014年
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江苏长

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签订拆迁协议，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厂区

内部分厂房处于闲置状态，未拆除

2023年 4月 厂房构筑物拆除，地块为空地

2003年以前

扬州伟华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

农田

2003年 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立

2021年 6月
签订拆迁协议，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厂区

内部分厂房处于闲置状态，未拆除

2023年 4月 厂房构筑物拆除，地块为空地

4.5 原企业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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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原为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万

寿村、林地。其中，原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于 1999年建成，2003年搬至

地块上建厂生产，2014年更名为将长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占地面积为 25340m2，

主要从事钢结构件生产；2021年 6月，扬州长江钢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

议。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占地面积为 14331.3m2，主要从

事汽车装饰件、五金件、纸制品生产，大部分厂房建成后租赁，用于厨具仓库、

食品饮料仓库等，2021年 6月扬州伟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地块

内构筑物未拆除。2022年地块内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2023年 4月，调查地

块拆除为空地。

4.5.1调查地块平面布置

图 4-2 地块内企业分布图

5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采样分析

5.1 布点方案

2023年调查共设置 26个土壤土壤采样点（包括 1个对照点），7个地下水

采样点（包括 1个对照点），布点方案如图 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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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布点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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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分析检测项目

1、样品检测项目

项目组人员根据资料收集、人员访谈以及现场踏勘的结果遵从保守性原则，

地块原有 2家工业企业，从地块内企业及周边企业的生产产品、原辅料、生产工

艺流程、考虑污染物的转化（中间产物、副产物、无意产生）等确定地块测试项

目。综合考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和企业潜在的环境风险，测试项目主要来自

于以下 2方面：①《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中基本项目 45项；②调查地块特征污染物。基于以上原则，

测试项目确定如下：

（1）基本项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中“表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基本项目）”45 项指标和 pH；

（2）其他特征污染物：石油烃、锌、总铬、氰化物；

（3）地下水特征污染物：石油烃、锌、总铬、氰化物、氯化物、硫酸盐。

由于地块靠近博扬汽配考虑到扬州博扬汽配有限公司对调查地块存在影响

并根据《江苏省地方标准 电镀行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中要求。

因此，本次调查在 T0增加特征因子铬、锌、硫化物、氟化物、氟化物检测，DW0

增加特征因子铬、锌、硫化物、氟化物、氟化物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和毒理学指标检测。并且调查地块北侧

临近博扬汽配的区域及居民区布设监测点位 T22-T25增加特征因子铬、锌、氟化

物、氰化物检测，DW6增加特征因子铬、锌、硫化物、氟化物、氟化物和《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和毒理学指标

检测。如果增加的铬、锌、氰化物、氟化物等污染物检测结果较大或者超过相应

标准，则对调查地块内其他监测点位都增加相应的污染物因子的检测。

6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6.1土壤样品污染物检出情况

2023年对送检的土壤样品进行检测分析：

重金属和无机物中，汞、铜、铅、隔、镍、砷、锌、总铬、总氟化物均有检

出，六价铬、氰化物未检出；

挥发性有机物中反式-1,2-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烷、顺式-1,2-二氯乙烯、氯



12

仿、1,2-二氯乙烷、三氯乙烯、1,2-二氯丙烷、1,1,2-三氯乙烷、四氯乙烯、氯苯、

邻-二甲苯、1,2-二氯苯有检出，其他挥发性有机物未检出；

半挥发性有机物未检出；

特征污染中汞、镍、铬、锌、铜、氟化物、石油烃（C10-C40）均有检出。

污染物检测结果见下表（未列出在所有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的污染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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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地块内土壤采样点污染物检测因子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和《建设用地 土

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6.2地下水样品

2023年调查共布设 6个地下水监测井和 1个对照监测井，采样到 7份地下

水样品全部送检，检测因子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中基本 45项，《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中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和毒理学指标检测。

所有地下水样品的特征因子检测结果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限值，石油烃（C10-C40）未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

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标准。

6.3地块边界检出结果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可知，调查地块北侧为扬州博扬汽配有限公司，与调查地块距

离较近，因此在调查地块边界处，沿着边界每隔 20m布设一个监测点位，共计 9

个土壤点位和 3个地下水点位，土壤检测因子为 GB36600 表一 45项、pH值、

总铬、锌、氰化物、氟化物、石油烃（C10-C40）、苯酚，地下水检测因子为 GB36600

表一 45项、GB/T14848-2017中“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和“毒理学指标”

总铬、磷酸盐、石油烃（C10-C40）。

根据最终检测报告可知，边界土壤检测结果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和《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

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地下水

检出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限值。

综上，本次调查地块土壤检测因子含量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等标准

限值，地下水检测指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

准限值等标准限值，本次调查地块符合后续土地利用规划要求，符合第一类用

地要求，无需进行下一阶段详细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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